
 

 

 

對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的意見  

 

 特區政府最近發表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提出修改《基

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議案，將二零零七年行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數，由

目前八百人增加至一千六百人，參選者提名人數由一百人增加至二百人；以

及將二零零八年立法會議席由目前六十席增加至七十席，其中分區直選及功

能組別各增加五席。民建聯認為，有關方案既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去年作出的決定，亦能夠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釋法和決定的框架

下，尋求最大程度的民主發展，令香港的政制安排得以循序漸進地向前邁進，

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而方案的建議亦與民建聯較早前向政府提出的建議基

本相同，因此，民建聯支持第5號報告。 

 

我們認為，只要政制發展符合《基本法》要求，體現循序漸進原則，有

利落實一國兩制，保持香港的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我們都是支持

的。對於方案進一步具體建議，讓全部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以及將立法

會功能組別新增的五席全部撥予區議會，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建議，民建聯

認為，這是一個可接受的方案。我們認為，選委會內能夠加入更多直接服務

市民的委員，將有助提高選委會的代表性，而由全數區議員選出新一屆行政

長官，將大幅擴闊了行政長官選舉的民意基礎，至於由來自不同社會背景及

階層的區議員，互選功能界別的議席，亦能夠有效體現立法會功能界別的「均

衡參與」原則。  

 

對於政府日前公布有關二零零七年行政長官及二零零八年立法會產生辦

法的部分具體安排，民建聯認為，有助社會加深認識政改方案內的民主成分。



就政府公布的具體安排建議，選舉委員會第一至第三界別的委員，將分別由

200人增至 300人，就此，我們認為，在各三個界別的分組組成部分方面，應

作出相應的調整及修改，以盡量體現均衡參與及擴大選民基礎的目標，例如，

在第三界別中，在現有「醫學界別」內的牙醫界分拆為獨立界別，以及將地

產代理界新加在「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之內。此外，就行政長官選舉

中，對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仍須進行選舉程序的建議，

民建聯表示支持，我們認為，即使得一名候選人，仍需透過選舉，才可當選，

做法將更符合《基本法》列明，行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規定。  

 

值得一提，第五號報告的建議，一方面讓本港的民主進程實質地向前發

展，但另一方面，亦有人擔心，方案將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角色，產生重大

變化，令到區議會因而變得政治化，最終影響為市民提供的地區服務質素。

民建聯注意到政改方案對區議會所產生的變化，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就此

有所正視，以防止區議會為市民提供的地區服務，受到影響。  

 

 第五號報告雖然主要處理二零零七年行政長官及二零零八年立法會產生

辦法的事項，但報告同時關注到零八年以後，本港政制發展的方向，以及如

何達致最終普選的目標。報告提及社會各界應共同努力，創造有利條件，包

括培養政府人才及致力促進香港長遠的穩定繁榮，這與民建聯一直提出，要

有利本港的長遠政制發展，加快本港普選之路，便要創造合適的條件加以配

合的倡議，互相呼應。我們提出，創造普選的條件包括在經濟上能進一步與

內地珠三角融合發展，為本港政制發展打下充實的經濟基礎；不斷培養政治

及參政人才，使均衡參與的原則，可以透過普選體現；加強國民教育，增加

對普選意義的認識；以及加強宣傳及學習，讓《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得到

進一步的鞏固。我們認為，創造這些條件，都是為了推動本港社會朝向《基

本法》規定最終普選的目標而邁進。我們促請政府應盡早就如何創造這些條

件，提出具體的諮詢文件及建議，給予社會討論。我們相信，當條件成熟，



在本港社會內對政制發展逐漸形成共識之後，將有助與中央政府商討，爭取

盡快實現雙普選的目標。 

 

最後，我們呼籲各位立法會議員，不應糾纏於委任區議員應否具投票權，

或是否提出具體的普選時間表，而忽略第五號報告內提出了不少實質地推動

民主發展、擴闊本港民主基礎、擴大市民參與程度的建議；若立法會因此全

盤否決第五號報告，最終將令到本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反而拖慢了

實現普選的目標。  

 

民建聯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二日 


